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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去世后，92岁的李大爷
就一直与 70岁的长子共同生活。
今年，父子俩都感觉体力明显下
降。考虑到二儿子和小女儿都在
外地，李大爷就和子女们商量给
自己雇个保姆。

李大爷每月 5000元的收入，
除了生活费、医疗费开支外所剩
无几，实在无力再支付 3000元的
保姆费，就要求二儿子和小女儿
负担保姆费。但这两个子女也已
年逾花甲，他们都以“生活有困
难”为由，拒绝了老父亲的要求。
62岁的小女儿更是细数自己的难
处：“我爱人高血压，需要长期吃
药，我现在正给儿子看孩子，每月
还要给他们家贴补，实在是没有
多余的钱了。”

因保姆费没有着落，李大爷
就将二儿子和小女儿告上法庭，
要求两人各负担1500元。法院结
合李大爷的生活状况、收支情况
及两子女的经济条件和履行义务
的可能性，并根据李大爷的子女
数量，最终判决两子女每月各付
老父亲赡养费1000元。

近年来，赡养纠纷日益增多，其中“老养老”问题尤为突
出。这些“老养老”纠纷案件中，不少被告上法庭的老年人往
往自己也面临着生活困难等问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成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

九旬老父亲要请保姆
子女称生活困难拒绝 1980 年，王大爷与张大妈登记结

婚，双方均是再婚。当时，王大爷无子
女，张大妈带来了时年10岁的女儿，三
人一同生活了 30多年，直至 10年前王
大爷与张大妈离婚。

如今，年过八旬的王大爷患有心
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退休金仅
2700元，无奈起诉继女张琳（化名）要
求月付赡养费2000元。

“我母亲和继父离婚后，我已多年
没有和继父来往，关系早断了，我没有
赡养他的义务，而且我自己也54岁了，
还一个人过着，这点收入还得为自己
以后做打算。”继女张琳称。

法院查明，张琳跟着母亲与王大
爷共同生活时，尚未成年。这足以认
定王大爷和张大妈共同抚养张琳至其
成年，王大爷与张琳之间形成继父女
关系。法院表示，赡养父母是每个成
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子女不履行
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
利。最终综合考虑王大爷生活所需及
张琳支付能力，法院支持了王大爷的
部分诉讼请求。

王欣解释，现实生活中，赡养费的需求和给付都是动态
变化的。即便双方之前经生效判决确定过赡养费标准，当任
意一方身体、收入情况发生较大改变时，仍可起诉进行调整。

对此，王欣举了一个例子——在一起诉讼中，原生效
判决认定三个子女分别月付老母亲赡养费1500元。但两
年后长子突然失业，一夜之间失去了原先上万元的月收
入，而他还有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全家四口人仅靠
妻子每月7500元的收入支撑。长子无奈起诉要求降低赡
养费标准。法院审查后发现，若按照每月1500元的标准
继续支付赡养费，长子一家的生活便会陷入困境，同时两
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难以得到保障。所以，法院在老
母亲的赡养需求和长子一家的基本生活保障之间做了一
个平衡，降低赡养费标准至每月900元。

考虑到赡养实际上包含多方面义务，因此，法院在判
决文书中也提示，长子应在生活中多关心关爱老母亲，承
担更多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义务。

随着婚姻关系变动情况的增加，在
赡养纠纷中，双方为继父母与继子女的
情形也较为常见。王欣表示，若继父母
在继子女未成年时存在抚养教育的情
况，两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
上就等同于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
关系。那么，在继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
生活困难时，就有要求成年继子女给付
赡养费的权利。

另外，不少赡养纠纷案当事人都提
出疑问：亲生父亲（或母亲）与继母（或
继父）离异，或亲生父亲（或母亲）去世，
自己还有没有赡养继母（或继父）的义
务？对此，王欣认为，从感情上看，当亲
生父母一方去世或与继父母一方离异
后，继子女与继父母间的关系常常出现
疏离。但在法律上，只要继父母在继子
女未成年时存在抚养教育的情形，双方
就形成了与血缘关系等同的父母与子
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即使出现关系疏离的情
况，当继父母年老，缺乏劳动能力或生
活困难时，也有要求已成年继子女给付
赡养费的权利。此时赡养费的认定标
准，和“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赡养费”的
认定标准相同，同样需要在父母与子女
的收支情况与生活状况之间作出平衡，
以保证双方生活均不至于因赡养费金
额而陷入窘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继子女认为
应以继父母抚养费支出为上限的主张
或继父母认为应返还全部抚养费的主
张，均不能得到支持。

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子女的法定
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7
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
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
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9 条也规定，赡养人不得以
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
程加快，“小老人”赡养“老老
人”等赡养难题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逐
步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
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居家养老正依赖于子女
履行赡养义务。

不过，记者从法院了解
到，如今赡养纠纷逐渐多了起
来，而且作为被告的子女也多
是老年人，他们或体弱多病，
或经济困难，因而力不从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团河法庭法官高琳琳表
示，赡养包括对父母经济上
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
藉。因此，子女可结合父母
需要程度、自身扶养能力、社
会物价水平履行赡养义务，
可以给付赡养费，也可与父
母共同生活进行照顾；可以
支付金钱，也可给付实物。

“让父母颐养天年、享受天伦
之乐，需要法律与道德的护
航，更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
的自觉与担当。”

有社会学专家撰文说，
将心比心，“小老人”应当更
加能理解“老老人”的处境。
亲情绵延、代代传承，我们对
父母的关爱正是我们给子女
的最直观参照。“老养老”，养
的是父母的老，也是我们自
己的老。

（北京晚报）

年近八旬的孙大妈因做心脏手术，每
月的医药费和营养费骤然增加。于是，她
就和两个子女商议增加赡养费至每人每
月3200元，但却遭到了拒绝。

原来，此前孙大妈曾不顾家里经济困
难和子女的反对，坚持卖房筹钱给患重症
的老伴儿治病。但不幸的是，老伴儿最终
还是病故，儿女与母亲的关系也闹僵了。

3年前，孙大妈就因赡养费问题起诉
过两子女，当时法院判决两人每月各支付
赡养费 2400元。现在，孙大妈又起诉要
求增加赡养费，这让两个子女难以接受。
年近六旬的他们认为，现有的赡养费足够
支撑母亲的生活，没必要增加。

法院认为，赡养费标准应在综合考虑
父母的需求、当地的生活水平、物价水平、
子女的负担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现
在孙大妈每月支出情况发生较大改变，要
求每月增加赡养费具有实际必要性与合理
性，故支持了她的部分诉讼请求，适当增加
了两个子女每月支付的赡养费数额。

赡养费标准可调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
河法庭法官助理王欣表示，在多
子女家庭，父母未必会同时对所
有子女提起赡养费诉讼。这时需
先审查确定老人必要、合理的赡
养费需求，再结合子女负担能力
确定赡养费数额，同时根据子女
数量分担赡养费，以更加公平地
体现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具
有均等义务。

王欣还提醒，老人需清楚什
么是必要、合理的赡养费需求，这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是生活所
必需的费用，比如日常生活费用、
慢性病长期服药费用、非美容性
手术费用等。

各子女赡养义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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